《如皋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（2025—2035年）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
批前公示征求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，深入推进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促进如皋市建筑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利用，根据《江苏省建筑垃圾治理专项规划（2022—2030年）》（苏建城管〔2024〕47号）、《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编制纲要》（苏建函城管〔2024〕221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如皋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编制了《如皋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（2025—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现对该规划进行批前公示，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公示时间为2025年11月19日至2025年12月18日。公示期间，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意见建议：
通讯地址：如皋市行政中心B座1426室（邮政编码：226500）
电子邮箱：rgshwk@163.com
联系电话：0513-87312086
附件：《如皋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（2025—2035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







《如皋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（2025—2035年）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
[bookmark: _Toc398751085]一、规划背景与目标
《如皋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（2025—2035年）》旨在系统推进如皋市建筑垃圾治理工作，加快建立全过程管理体系，合理布局消纳和处置设施，实现建筑垃圾的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。
规划基期年为2024年，期限为2025至2035年，近期目标年为2027年，远期目标年为2035年。
（1） 总体目标
建立源头分类减量、中转规范管理、运输监管严密、消纳处置有序、执法查处严格的建筑垃圾长效管理机制。到2035年，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95%以上，形成绿色低碳、循环利用、高效运行的治理体系。
（二）分期目标
近期（2025—2027年）： 建立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建筑垃圾处理系统，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管控，重点完善分类、收集、运输体系，提升资源化利用率。
远期（2028—2035年）： 建立区域统筹、布局合理、技术先进的建筑垃圾处理系统，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智能化管理机制，力争实现“无废城市”目标。
二、主要规划内容
（一）建筑垃圾产生量预测
根据综合预测，如皋市近期（至2027年）建筑垃圾年产生量约为168.6万吨，远期（至2035年）约为170.0万吨。各类垃圾预测情况如下：
	类别
	近期产生量（万吨/年）
	远期产生量（万吨/年）

	工程渣土（含工程泥浆）
	143.3
	144.5

	工程垃圾
	2.7
	1.2

	拆除垃圾
	9.1
	8.9

	装修垃圾
	13.5
	15.4

	合计
	168.6
	170.0


（二）主要任务与重点工作
1.健全工作管理体系：健全市、镇（街道）两级管理机制，完善市场准入、源头责任、处理备案和执法联动机制。
2.强化源头减量：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，推广绿色设计、装配式建筑和全装修住房，优化施工组织，提高临时设施重复利用率。
3.建立完善收集运输体系：实行分类收运、密闭运输，规范运输企业和车辆管理，合理布局和建设转运调配设施。
4.提升处理利用水平：推进工程渣土综合利用，规范工程泥浆处置，提高拆除和工程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，加强装修垃圾处置。
5.加强监督管理：建设建筑垃圾综合监管服务平台，实现全过程数字化闭环监管，推行电子联单制度，加强运输车辆和处置场所实时监控。
（三）设施布局规划
1.处理设施： 规划保留现状建筑垃圾处置利用中心，处理能力18万吨/年；规划远期全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达到28万吨/年。
2.转运设施： 规划在各镇（街道）新建或保留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（转运站）共12处，实现全域覆盖。
3.收集设施： 提升改造和新增装修垃圾收集点，农村地区根据需求设置临时堆放点。
（四）近期重点建设计划
近期将重点开展存量建筑垃圾整治、设施提标改造与新建，以及管理机制建设等工作，主要项目及投资估算如下：
	序号
	工作重点
	建设年限
	备注

	1
	存量建筑垃圾整治
	存量建筑垃圾整治
	2025—2027年
	

	2
	设施建设
	现状建筑垃圾处置利用中心工艺提升改造
	
	

	3
	
	镇建筑垃圾调配场（转运站）
	
	

	4
	
	装修垃圾收集点
	
	

	5
	
	村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
	
	根据需求设置

	6
	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
	政策法规、管理体系、信息系统、宣传培训等
	
	


（五）总体建设计划
结合重点工作，明确如皋市在政策法规、管理体系、设施建设、信息系统、宣传培训等方面的年度计划和资金投入，详见下表。
	实施
年度
	重点工作
	项目类别
	资金投入
（万元）
	合计
（万元）

	2026年
	存量建筑垃圾治理
	--
	50
	700

	
	设施建设
	长江镇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
	500
	

	
	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
	政策法规
	20
	

	
	
	管理体系
	20
	

	
	
	信息系统
	100
	

	
	
	宣传培训
	10
	

	2027年
	设施建设
	现状建筑垃圾处置利用中心工艺提升改造
	1500
	1650

	
	
	装修垃圾收集点
	--
	

	
	
	农村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
	--
	

	
	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
	政策法规
	20
	

	
	
	管理体系
	20
	

	
	
	信息系统
	100
	

	
	
	宣传培训
	10
	

	远期
	设施建设
	建筑垃圾处置利用中心扩容提升
	900
	5550

	
	
	长江镇工程渣土消纳场
	400
	

	
	
	丁堰、九华、江安、石庄、下原、搬经、白蒲、东陈、磨头、吴窑10个镇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
	4000
	

	
	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
	政策法规
	50
	

	
	
	管理体系
	50
	

	
	
	信息系统
	100
	

	
	
	宣传培训
	50
	



三、实施保障措施
本次规划从组织领导、资金、人才技术、土地供给、考核激励及宣传引导六个方面，系统构建了如皋市建筑垃圾治理的实施保障体系。
一是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市级高位协调小组，由市城管局牵头负责政策制定、设施建设、考核评估等日常推进工作，明确属地主体责任，形成协同治理格局。
二是夯实多元资金保障，建立政府投资与社会、企业、外资等多渠道投入机制，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等金融工具支持，完善养护调整与财政预算保障，加大对企业运营的补贴力度。
三是加强人才技术支撑，通过培训提升专业能力，优化人才结构，鼓励企业应用数字化、绿色化技术，并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实现全过程智能管理。
四是强化土地供给，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保障设施用地，探索灵活用地方式与审批简化，满足项目落地需求
五是完善考核激励，将治理目标纳入主要领导责任制，建立任务责任制与考评机制，对贡献突出的部门与个人予以奖励。
六是深化宣传引导，动员党组织、党员与群团组织带头参与，借助媒体平台增强公众环保意识，营造社会共同参与、自觉行动的良好氛围。
通过以上措施，全面保障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规划有效落地，推动治理工作提质增效。








